
屏東縣潮州鎮三共里(社區)活動中心使用管理辦法 

 

第一條 屏東縣潮州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有效發揮本鎮三共里

活動中心（以下簡稱本里活動中心）使用功能，提供各機關

團體辦理教育、文化、文康娛樂等各項宣導推廣活動，特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里活動中心，除本所自為管理外，得由本所委託當地協會

或團體(以下簡稱代管單位)代為管理維護，並簽訂委託管理 

契約(詳如附件一)。 

第三條 代管期限為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續約申請須於期滿 

前30日重新簽訂委託管理契約。 

第四條 代管單位於代管期間，負有公共秩序、安全維護及受託範圍

內意外事件處置，事故排除及恢復所需事項不得向本所請求 

任何賠償。 

第五條 本里活動中心不得供人留宿或設立戶籍。但因緊急事件、 

救災需要、安置災民或經本所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本里活動中心應優先提供本所辦理各項公共事務，例：選 

舉投開票所設置及其他依法令辦理之各項事務。 

第七條  本里活動中心不得辦理下列事項: 



一、 違反法令、妨害公務或故意破壞公物。 

二、 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三、 辦理喪葬事宜。 

四、 活動損及他人或損害建築物安全或有損害之虞。 

五、 非依法得受益之使用單位或人員有營業行為。 

六、 租借予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於選舉期間辦

理集會、遊行或宣傳造勢等相關活動及在活動中心內、

外懸掛、張貼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 

之旗幟或標語。 

第八條  使用本里活動中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借用本里活動中心辦理活動者，應向本所提出申請， 

經核准後始得使用。 

二、 損壞公物時，應照價賠償。 

三、 使用期間發生違反本辦法第七條之規定時，本所得中 

止其使用，並依法處置。 

第九條  經費處理原則: 

一、 本里活動中心有關消防、建築安全檢修暨申報費用及 

各項修繕設備(代管單位使用設備者除外)購置，由本 

所編列預算支應。 



二、 代管期間，有關本里活動中心所需之基本維護及管理 

經費(如水電費、清潔維護費等)，由本所負擔。 

三、 個人或團體申請使用本里活動中心辦理活動者，須於

活動前至本所繳納水電費、冷氣使用費、清潔維護費。 

四、 使用單位繳納費用需全數繳入公庫，該場所所需費用 

由本所編列預算以收支對列方式支應。 

第十條  代管單位有下列事項者，本所得終止委託： 

一、 代管單位如未善盡管理維護責任，經本所通知改善， 

仍不改善者。 

二、 未經本所同意，任意增、改建或變更內部設施者。 

三、 私自轉讓使用權於他人者。 

第十一條  代管單位如遇不可抗力之災變致不能使用時，得申請延 

長代管期限。 

第十二條  代管單位因故不使用或延期使用，應於終止或延期日期 

30日前向本所提出申請。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之。 

 

 



附件一  

屏東縣潮州鎮三共里(社區)活動中心委託管理契約書 

潮州鎮公所 (以下簡稱甲方)茲將三共里(社區)活動中心（以下簡稱

本里活動中心）委託 _______○○○○○會 (以下簡稱乙方)管理， 

雙方同意遵守下列條款： 

一、 甲方同意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由乙方代為管 

理維護本里活動中心。 

二、代管期間，有關本里活動中心所需之基本維護及管理經費(如水 

電費、清潔維護費等)由甲方自行負擔。 

三、個人或團體申請使用本里活動中心辦理活動者，須於活動前至甲 

方繳納水電費、冷氣使用費(未使用者毋須繳納)，收費基準表詳 

如附件二。 

四、代管期間，乙方應負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除因不可抗力或非可歸 

責於乙方之情事致發生毀損滅失外，如因故意或過失致房屋毀 

損時，應按原狀修復或照甲方核定價格賠償。 

五、代管期間，如因乙方或其使用人之故意或過失，致甲方遭受損 

害，或使甲方對第三人應負賠償責任時，乙方應就其管理不當 

行為負擔此賠償責任。 

六、乙方不得任意增、改建或變更內部設施，如有需要者，應先經 

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 

七、乙方對於本里活動中心不得私自轉讓使用權於他人，違者終止 

契約。 



八、乙方不得以本契約作為設定抵押擔保或其他類似使用。 

九、乙方有意願續約時，應於本契約期滿一個月前告知甲方並另訂新 

契約。 

十、本契約書一式二份，經雙方簽訂後生效，由雙方各執一份。 

 

立契約書人：  

甲方：潮州鎮公所  

法定代理人：  

地址：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38號  

 

乙方：                    

法定代理人：             

統一編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潮州鎮三共里活動中心使用收費基準表 

收費項目名稱 收費標準 備註 

水電費 新台幣 100元 

以每次四小時計價 
冷氣使用費 

(噸數 10噸以下 100元) 

(噸數 10噸以上 200元) 

新台幣 100元 

附註：  

一、 以每次四小時為計價單位，未滿四小時以四小時計。  

二、費用須於活動前至本所繳納，逾時視同放棄。  

三、如需提早佈置、彩排，以不影響他人申請之時段為原則，其提 

早佈置、彩排之時間不計使用費。  

四、 使用者於使用後應負責場地清潔及回復原狀，收清潔費 500元。 

 

 

 


